
「青年自僱支援計劃」2004/05  
學員申請表 

 
(請用深色原子筆，以正楷填寫，字體必須端正，並請於適當的方格上加上 號。) 

A. 計劃項目選擇 

請參閱「計劃簡介」的「計劃項目名單」，以選擇其中一個計劃項目，並填寫以下資料：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服務機構名稱 

P   /   /     

B. 個人資料 

英文姓名                         

姓氏 名字 

中文姓名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性別  男／  女 電郵地址            @ 

地址  

  

傳呼機／ 
聯絡電話  

流動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緊急聯絡人 (親屬) 姓名  關係  電話  
 

教育程度  中三以下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六  中七 

  副學士   文憑   高級文憑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五會考合格科目總數  1 至 4 科  5 科或以上  沒有 

 [ 合格科目包括  中文  英文  數學  其他：                     
 

語文能力(會話) 不懂 略懂 流利 參與其他青年就業培訓計劃的經驗 

廣東話     有︰ 現正參與 曾經參與 

普通話    勞工處「展翅計劃」   

英語    勞工處「青少年見習就業計劃」   

其他：    
 

其他 （請註明）   

工作經驗   有 （  年  個月）  主辦機構：  

  否   計劃名稱：  

你現時有沒有全職工作？  有  否  否 

 有 ：  年  個月 自僱範疇（例如足球教練、網頁設計）：  自僱經驗 

 否 

C. 其他資料（申請人可選擇是否填寫此部份的資料） 

申請人是否殘疾人士？  是 （請註明殘疾性質及程度，以便作出適當的安排︰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D. 資料用途的聲明 
1. 收集資料的目的 你在學員申請表中所填寫的資料會用作處理一切有關你申請參與本計劃的事宜。 

2. 資料的轉移 本計劃及指定的服務機構會根據實際需要，將你所提供的資料轉交有關服務團體、政府部門或其他相關組織， 

 以便處理你的申請，並為你提供培訓及支援服務等。 

3. 查閱個人資料 根據《個人資料（私穩）條例》第十八條、第二十二條及附表一原則六的規定， 

 你有權要求查閱或更正本計劃或有關服務機構所持有關你的個人資料，你亦可要索取這些資料的副本。 

 如欲查閱或更正本計劃或有關服務機構所持有關你的個人資料，請致函勞工處「青年自僱支援計劃」辦事處或有關服務機構。 

本人已細閱上述「資料用途的聲明」及背頁的「申請須知」，並同意所有有關細節。 

現鄭重聲明本人所提交的資料全部屬實。本人明白若有虛報任何資料，將被取消資格。 

申請人簽署 
 

 
日期  



 

青年自僱支援計劃 2004/05 
申請須知 

申請詳情 

1. 申請人可以同時向超過一間服務機構報名，惟學員最終只可參加其中一個計劃項目。 

2.  申請人必須持有效香港身份證。 

3.  申請費用全免。 

報名辦法 

請循以下其中一個途徑遞交「學員申請表」： 

指定服務機構 

你可以把申請表直接交至你所選擇的計劃項目的機構（見「學員申請表」欄 A）。 

親身遞交、郵寄、傳真或電郵均可。 

各指定服務機構地址及聯絡方法，請參閱「計劃簡介」或瀏覽以下網頁： 

勞工處 www.labour.gov.hk  或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www.hkcss.org.hk/cy 或 各服務機構網頁 

「青年自僱支援計劃」辦事處 

郵寄地址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樓 1104-1105 室 

勞工處「青年自僱支援計劃」辦事處 
傳真號碼 3101 0125 

注意事項 

1. 請參閱「計劃簡介」，並填報真實的個人資料，若資料失實，申請資格可被取消。 

2. 申請人必須獲計劃指定的服務機構取錄，才正式成為「青年自僱支援計劃」的學員。 

3. 未經填妥或簽署的申請表將不獲處理。 

4. 如有需要，申請人可自行影印申請表填寫。 

5. 如有疑問，請聯絡： 

 勞工處「青年自僱支援計劃」辦事處  

 電話：2852 3817 計劃指定的服務機構 

 傳真：3101 0125 服務機構的名單及聯絡方法，請參閱「計劃項目名單」。 

 電郵：ysss@labour.gov.hk 

或

 

 


